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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高屏區牙醫門診總額 109 年第 3次共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9月 15 日（星期二）14 時 00 分整 

地點：高屏業務組 7樓會議室 

主席：林組長淑華                            紀錄：黃晧綱 

出席人員：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吳主任委員享穆、謝副主任委員尚人

(現任高雄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江副主任委員紘宇(現任屏東縣牙醫師

公會理事長)、陳副主任委員立堅(現任澎湖縣牙醫師公會理事長)、醫管

組組長洪委員怡育、醫審組組長陳委員柏同、資訊組組長陳委員學君、品

質組組長蘇委員文藝、秘書組組長鄭委員啟助、財務組組長李委員文勝、

醫缺組組長吳委員國銘、長照組組長李委員耀庭、談判組組長陳委員建富、

審查醫師黃召集人彥豪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林組長淑華、蔡副組長逸虹、許

專門委員碧升、張科長清雲(陳視察惠玲代)、楊科長斐如、施視察怡如、莊

複核專員專圓 

列席人員：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洪醫師堅銘、黃醫師怡彰(請假)、劉醫師經文、吳醫

師友仁(請假)、陳醫師雅光、杜醫師哲光 

屏東縣牙醫師公會：劉醫師振聲(請假)、莊醫師世豪、羅醫師景仁、陳醫

師登偉(請假) 

澎湖縣牙醫師公會：楊醫師東敏、阮醫師議賢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葉淑真、蔡童寧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侯志遠、吳建昌、林碧玉、陳美

娟、黃晧綱、胡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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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略)  

參、 報告事項: 

一、109 年第 3 季期間共開箱 2 次(7/9、9/10)，開箱成案院所共 8 家，經

委員會議討論處理結果如下： 

(一)開箱日期：109 年 7 月 9日 

意見箱討論：10家(不符新開業管控辦法 4家) 

1、意見箱會議成案提委員會會議討論：3家。 

(1)委員會會議成案：3家。 

到署輔導：2家。 

書面輔導：1家。 

(2)委員會會議不成案：0家。 

2、意見箱會議不成案或持續追踪觀察：7家。 

(二)開箱日期：109 年 9 月 10 日 

意見箱討論：20家(不符新開業管控辦法 6家) 

1、意見箱會議成案提委員會會議討論：5家。 

委員會會議成案家數：(待下次共管會議更新) 

2、意見箱會議不成案或持續追踪觀察：15 家。 

 

  二、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一)醫療費用申報概況：牙醫近期點值報告、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情形、

109 年第 2 季牙醫專案執行情形。 

(二)近期執行措施及作業：牙結石清除異常管理、108 年牙醫門診總額

品質保證保留款、牙周統合治療方案醫療品質確保專案、提升暫付

金額補付作業、代撥付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健保

卡登錄及上傳輔導、109 年鼓勵即時查詢方案結算作業、國民健康

署口腔黏膜檢查追扣專案、109 年第 2 季民眾申訴案件執行情形、

民眾申訴及違規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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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知重要訊息：修正 SOP 實施方案訪查不合格相關規定、牙周病統

合治療方案疫情期間暫緩退場機制。 

(四)宣導事項：惠請推動假日看診、善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鼓勵即時查詢方案、推動健保醫療費用-無紙化作業、看診時段維護、

電子化續約、請落實詢問 TOCC 及加強 COVID-19 通報採檢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案由：為保障牙醫巡迴醫療、特殊醫療、矯正機關等外展單位牙醫服務品質，

惠請協助輔導執行醫師參與 SOP 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執行外展單位牙醫服務應符合「牙醫巡迴醫療、特殊醫療、矯正機關

之牙醫服務感染管制 SOP 作業細則」，特約院所依 SOP 方案「牙醫巡

迴醫療、特殊醫療、矯正機關之牙醫服務感染管制 SOP 作業考評表」

自行評分，自評合格者，將考評表函送保險人所轄分區業務組備查，

並於次月開始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自評表之填列係以各外展單

位依醫師別提送。 

二、 依本轄 109 年 1-6 月論次費用申報資料，以醫師別列計外展單位數共

275 點，查對函送本組備查之自評表，尚有 28點未提報。 
 

外展單位 巡迴 特殊 矯正機關 合計 

依醫師別列計外展單位數 207 65 3 275 
未自評單位數 24 2 2 28 
未自評率 12.0% 3.0% 67.0% 10.2% 

決議：由高屏業務組提供尚未提報自評表之外展單位服務醫師名單予高屏區

審查分會輔導，另請各牙醫師公會日後排班時輔導執行醫師提報。 

 

伍、 散會：下午 3 時 45 分。 

 


